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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陈宝良

  主持人语:生员别称“青衿”,民间则俗称“秀才”。从学理上讲,生员当属士大夫精英的下层。生员

是地方社会的建设者与维护者,是基层文化建设的柱石。系统考察生员群体及其演变,无疑是理解明代

地方社会的一把钥匙。就生员群体行为的演变而言,则有以下两点颇为值得关注:一是“士”与“大夫”的

疏离,作为“士”阶层的生员群体,在维系士大夫精英整体性的同时,逐渐与缙绅阶层发生不可避免的利

益冲突;二是随着地方学校教育的败坏,加之生员生计的困窘,生员群体行为渐趋堕落,于是有了“蓝袍

大王”的别称,进而以“学变”的形式,汇入晚明“兵变”“民变”“奴变”“佃变”的大潮中,终致明王朝趋于分

崩离析。明清易代,生员群体势力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很多转而成为遗民,并影响到清初以降《明史》修

纂的观念,其中《明史》中的“靖难”书写即为一例。本期所收两篇论文,赵毅、武霞所撰之文,以“蓝袍大

王”一称为切入点,探究明代生员群体的行为变迁,以及对传统士人精神的叛逆;闫瑞所撰之文,借助于

清代《明史》修纂过程中“靖难”书写的嬗变,厘定清代史家对纲常、忠君等观念的理解,以及史家个人观

念所受时代乃至政策性的制约。诸如此类的探讨,对于进一步深化明清士人史、史学史的研究,显然不

无裨益。

明代基层士人中的蓝袍大王
———传统士人精神的背叛者

赵 毅,武 霞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116081)

摘 要:蓝袍大王即青衿之匪类,主要是指基层社会中品德不良、行为不端,肆意横行,武断乡曲的儒学

生员。明代统治者重视教育发展,设立各级学校,体系完备,中后期开始,儒学生员的数量也随着政策的调整

而不断增多,乃至数量庞大。士林队伍的扩大也带来士品的流杂,蓝袍大王大量涌现。这些无行青衿反映出

明代士风的渐落,究其原因则是重利轻义价值观的影响以及明代教育政策和管理的失当,同时蓝袍大王任性

妄为,扰乱地方秩序,且作为基层士人与地方官、乡绅、胥吏、庶民等沟通交杂在一起,矛盾冲突,为地方社会的

控制带来了很多困难和麻烦。教育危机,士人群体的问题直至明亡都是困扰明朝政府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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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中国社会历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

诸多领域都密切相关,尤其是认为他们承载了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被当作时代精神风貌的引领者,
“士”已经成为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流传至今而意蕴犹深。因此士人群体一直备受重视,学界对其进

行的多角度、深层次考察方兴未艾。明代的基层士人随着社会和教育的发展,社会影响力渐增,成
为士人阶层中一个愈发重要的群体,学者们对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士绅与地方社会、生员与科

举、教育以及基层士人社会生活方面的生计、出路等问题[1-5]。这些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基本上都

是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定位士人阶层,具有一定社会和文化地位的“精英”是研究的重点,探究他们与

地域社会的良性互动,鲜少关注基层士人中的负面人物及他们的所作所为产生的影响。蓝袍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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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明代基层士人中的另类。本文拟从这样的人物入手,分析他们的行为活动以及相关的士风、地
方社会治理等问题,力求更加全面地认识“士”这个群体。

一、蓝袍大王的斑斑劣迹

《诗经·郑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6]122,《毛诗正义》注“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7]314,而
《尔雅·释鸟》中写道“秋鳸,窃蓝”,郭璞云“窃蓝,青色”[8]312,所以,“青衿”或“蓝袍”即代指古之学

士。“大王”一词在中国古典戏曲小说中是对强盗首领的俗称,如《彭公案》第二百九十五回“六英雄

闲游逢山寇,二大王醉吃活人心”[9]1463。《虞谐志·四大王》中解释“好为诸不法事,以残虐乡里,此
大王之所以称也”[10]28。所谓蓝袍大王,即学子中之劣者、恶者。明季学人管志道状其貌曰:“一呼

则数十成群,强府县以理外法外所不可从之事,稍拂其意,则攘臂奋袂,哄然而起,提调官莫可谁何。
于是,‘蓝袍大王’之号兴。”[11]106

明王朝立国之后重视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建立起一整套十分完备的教育制度,其学校教育体

系的发达程度远超前代。官方的教学机构中央有国子监,地方有府、州、县学,一些边疆地区则设有

诸多都司卫所儒学,如宣慰司儒学、按抚司儒学、土司儒学等,并且开办初级基础教育学校———社

学,与地方的儒学体系形成对接。明代的基层教育结构中还存在大量的由私人兴办的乡学,同时书

院大兴,再次达到了其发展的辉煌时期,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制度健全,配合了以科举为导向的学

校教育,扩充了明代的教育资源,完善了教育体系。这样的教育现实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出现了大

量的读书人。传统意义上称呼为“秀才”的读书人在明代称为“生员”,即国子监及政府地方学校的

学生。
生员阶段是晋升仕途的起点,有此志向之人就学于学宫,获得生员身份,通过科举的层级考试,

可以跻身仕途。在以科举制为最主要途径的抡才体制下,生员与缙绅在身份地位上迥然相异,可以

说是两个不同的阶层,在地方社会中,生员虽然远不及缙绅,没有官僚的待遇和权利,但却超越普通

庶民,在政治、经济、法律上拥有某种程度的特权。这些特权一部分是官方政府在制度内赋予的,另
一部分是民间社会在实际运行中衍生出来的,生员晓识文墨,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对于一些地方事

务的处理能有所助益,所以生员在地方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这些习举子业的生员本应是凤叹虎视、宵旰攻苦、力学笃行之士,然而事实却是虚骄恃气、贪财

好利、心术不正之人充斥其中,甚至不乏暴戾恣睢、豺狼成性、为非作歹之辈。身份上的权利更是给

予了他们拨云弄雨、肆行无忌的可能,使得这样的劣衿成为地方社会上的“蓝袍大王”。“青衿把持

官府”,纵横闾里之状,在各种史料中擢发难数。纵观这些记载,他们搅拨地方风云、任情肆意的情

状有五种类型。
(一)捏词构讼,扛帮教唆

在地方基层的司法实践中,乡野百姓大多目不识丁,一旦涉讼,绝大多数人无法自书状牒,因此

需要专人代为书写,代书制从唐宋时期开始一直沿袭到明清时期,清代的官代书是代书制的完备阶

段。职业代书是官府赋予职业法律诉讼者的合法身份,明初规定诉讼者的状词是由官府选吏书写,
《大明令·刑令》:“凡诉讼之人,有司置立口告文簿一扇,选设书状人吏一名。如应受理者,即便附

簿发付书状,随即施行。如不应受理者,亦须书写不受理缘由明白,附簿官吏署押,以凭稽考。”[12]265

清朝通过律令确定下来专业写状人,即官代书,衙门择人考取代书资格,并授予官方印信,明确其司

法责任。但还有一类官府严禁的非法的职业诉讼参与者一直活跃在基层司法管理运作中,发挥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就是讼师。讼师代写呈状,为诉讼人提供法律援助,交涉官府,以此来谋利。他

们出入公门,熟悉法律程序,巧言善辩,专营诉讼。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常常一方面串通勾结吏役,
恐吓、威胁、诈骗涉讼人钱财,欺压良善,鱼肉乡民;另一方面捏词越讼,舞文弄墨,颠倒是非,罗织罪

名,构陷他人,“教唆词讼,告状实封,上书陈言,把持官府”[13]33,扰乱司法,为官府所恶,为百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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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避如蛇蝎。因此,讼师一贯被视为地痞无赖般的人物,称他们为“讼棍”“讼鬼”“扛棍”“哗鬼”
“哗徒”。

明清时期的生员中很多人参与诉讼,或充当讼师,获利谋生,尽显讼师的恶行恶状,或为一己之

私,贪昧钱财,诬告兴讼。崇祯末年,颜俊彦任职广州府推官期间,汇集而成的《盟水斋存牍》中就记

有:生员何与球惯于诉讼,随意摘取事头,胡乱编造,刁讼不休,简直是把讼事当成他脱贫的捷径,久
讼成癖。部院、两司、粮宪、学宪,没有他不上告的地方,案件经历几任官员都已堆积如山,诉讼涉及

的人员从他的兄弟叔侄到同辈到百姓,波及甚广。四十年前,他的父亲、叔叔一起变卖了田产,皆有

契约,而他却拿这些田产说事,告于县丞,意在投献避税,四十年来此田产一直没有任何异议,直到

此时,何与球竟将此视为他构讼的由头,此案历经几年,几任官员,牵涉了二十多人,最后判定仍然

按照四十年前的约定施行,而何与球这“惯讼刁徒”也被戒饬[14]141。
另,《檀雪斋集》中辑有胡敬辰任县令时的谳牍,反映的是天启初年江西地区的基层司法情况,

其中记有生员乐洽中依兄兴讼的案例。乐洽中的兄长乐鸣时为“乡官同知”,乐洽中放纵他的儿子

逞凶于乡里,拖欠税粮并殴打差官,辱官犯上而无所顾忌,他自己则以此捏词健讼激起众怒。这真

是生员“翼虎之威更猛”,名教、法纪难容[15]第3册,630。这些混迹司法领域的“蓝袍大王”们依仗知识与

身份嗜财利而妄造事端,与官府奸徒蛇鼠一窝,欺害乡里。即使官府中强势精干的主官对他们也难

以禁绝,甚至不免受其挟制而无可奈何。于财眈眈逐逐、狡诈钻营的蓝袍大王们已完全丧失了士人

的清明雅正而满身奸邪。明人王廷相称之为“学霸”[16]1164,而《客滇述》中也将“生员包揽词讼生事

害人者”列为“学蠹”[17]272。
(二)地方豪霸,为祸一方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18]99,应是青衿君子,却为地方土豪,横
行无忌,凌虐乡里,作恶多端,士衿之匪类,让人亟除之而后快。《盟水斋存牍》载败群子衿梁台华,
为地方一霸,民之蟊贼,荼毒乡里,所做之恶事,罄竹难书,如开赌局诱骗,赌资不足者则勒令以田

产、房屋抵偿,获取大量赃银;纵仆诬陷,诈取银两;侵占田产;扛帮教唆,肆行不义,坏事做尽[14]81。
此类蓝袍最符“大王”之称,“盖不啻南山白额虎,桥头水中蛟”[14]126。其实质是为利益所驱而成

一方的黑恶势力。“利欲熏心,随人翕张”[19]2,钱财惑人,使其忘本而逐利,含霜履雪的学子做尽鸡

鹜争食的恶事。儒学生员在地方社会具有优于平民百姓的身份和地位,给他们创造了机会,使他们

得“衣冠”之助,仗势欺人,争夺、侵吞、强占财产。而他们惯用的手段即为恐吓威胁,伪造冒认,与官

勾结,托官吏之名而以假谤真,狐假虎威,或诓骗,或讹诈,或掠夺,欺人害乡。
(三)访行、窝盗

“访行”是明代地方社会中一个祸盈恶稔的群体,它的出现与明代政治、法律中的特殊制度有

关。明代的巡抚、巡按或御史要对地方进行访察,访察的内容主要是作恶犯罪的豪蠹、诉讼案件的

真实情况,乃至地方官的政绩与官声。衙门的差役胥吏是访察的具体执行人,并且访察的权柄很

大,可以直接在没有原告和证据的情况下捉人问罪,所以一些应该被访的豪蠹、大奸与胥吏勾结,避
访的同时行害人之事。罗织构陷、敲诈勒索、行贿受贿、暗报私仇,这样的行为被称为“造访”,而“造
访之人必推一人为宗而群凶附和之,一倡百从,竞相标榜,名曰访行”[10]2。土豪恶霸、市井猾棍、无
赖、豪奴、诡诈讼师、恶衿生员纷纷加入访行,聚集成“窝”,“窝访之家”“造访之人”越来越多,势力越

来越强,肆无忌惮,为害一方。
青衿参与访行,无疑还是借“蓝袍”之便与恶相交,他们沆瀣一气,有的甚至成为强盗的窝主,窝

藏盗贼、主谋行动、为其寄赃,共同为恶。例如崇祯末年,广州番禺的黄飞岫虽列名黉序却无士行,
以包揽词讼为业,交通官府,开设赌局,诱人赌博,同时窝盗寄赃,“以衣巾为其虎翼,借笔墨肆其虿

毒”[14]569,虽身披儒袍却与盗匪无异,“蓝袍大王”之状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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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打架斗殴、学校闹事

传统儒家教导“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20]82,读书人应颇具君子之谦谦风范,并以“惇信明义

为贵”,“以更化善治为贤”[21]320。但儒学生员中有一些人稍有不合就攘臂斗殴,暴力相向,聚众闹

事,甚至“煽祸于学宫”[22]卷6,天启元年二月丁未。《盟水斋存牍》记:广州番禺县三十多个生员大闹府衙,称
秀才潘云衔被举人詹炎殴伤,随后詹炎也扶着披发负伤的父亲詹著到府衙,说是被秀才潘云衔打

伤,众人闹作一团,“其时光景,大不堪再述,真可谓斯文扫地矣”[14]588。逞凶斗狠、戾气四溢,此类儒

生尽失书生意气而匪气营身,形同市井无赖、山头大王。
而且学校当中的学子也并不是全都潜心治学,修养身心,有“蓝袍大王”之徒投匿名文书以泄私

怨,构陷学官置于死地,卷堂作乱等。《重刻释音参审批驳四语活套》载监生吴巳,漠视监规,因私怨

而投匿名 文 书[15]第4册,18。《明 英 宗 实 录》则 记 有 学 官 被 生 员 诬 陷 收 赃,于 押 解 路 上 自 杀 身

亡[23]卷252,景泰六年夏四月丙子朔。而“作卷堂文,以辞先圣”[24]120是借此表达私欲私怨,哗众取宠。
此番“蓝袍大王”的行止鲜明地反映出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士风、学风之堕变,诚如“弇州先生与

王文肃书有云:‘近日风俗愈浇,健儿之能哗伍者,青衿之能卷堂者,山人之能骂坐者,则上官即畏而

奉之如骄子矣’”[25]587。
(五)蓄谋作乱与“士变”
“秀才造反”在明代一直是此起彼伏,尤其是中后期,生员成为地方事变的领导者和参与者。这

些事变主要为三类:一是生员与歹人蓄谋作乱,如《倭变事略》记: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钱灿作

乱,依仗救援之功,肆恶劫掠无惮。桐乡生员胡鹤龄,与钱灿交好,共同蓄谋为乱[26]69-70。万历二十

八年(1600)生员许显吾参与了西安府同知宋言与揽头王守胤侵冒官银的作乱[27]卷343,万历二十八年正月丁卯;
二是生员受到其他阶层的欺侮,由不平而起哗变,造成群体暴动。这样的闹事行动大多为意气所

激,但其中不乏报私仇的情绪,有时行为过激,甚至构成犯罪,尤其是生员殴辱地方官,败坏纲纪、扰
乱秩序。如:隆庆五年(1571)二月浙江处州府生员冯椿等人,因为本府同知江应昴笞辱生员朱正色

的父 亲 朱 昹,于 是 聚 集 数 十 名 生 员 向 分 守 参 议 方 岳 控 诉,“椿 等 遂 群 殴 岳,鼓 噪 而

出”[28]卷54,隆庆五年二月癸卯。万 历 十 七 年 二 月“东 应 试 生 员 夏 宗 尧 以 怀 挟 抵 罪,诸 生 群 噪 者 数 十

人”[27]卷208,万历十七年二月乙酉。万历四十年三月南直宁国府泾县童生张载通等人,在元夕到乡宦颜文选宅

内观戏,称张载通被颜宦殴死。时值宁国府试士,第二天,宣、南、泾、宁、旌五县童生围住颜文选宅

院,和城中的无籍之徒一起,“破屋入室,尽劫其赀去”[27]卷493,万历四十年三月己未;三是对抗有司而兴起大规

模群体暴乱。生员的哗变行为与地方“民变”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在晚明,出现了多起以抗税、抗租

为由的生员领导参与的民变运动。虽事由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但这种群体暴力行为严重危害社会

稳定,极具破坏性、危险性。生员也由文雅儒生转为煽动肇事的“山大王”。如万历六年七月婺源县

民程任卿因不满丝绢加派,聚集生员汪时等十五人胁迫、殴伤官吏[27]卷77,万历六年七月丁巳;万历二十八年

六月通州香河县生员、土民千余人持枪棍、抛瓦石,喧嚷暴乱,反抗鱼苇课税[27]卷348,万历二十八年六月丁亥。
士人由芝兰玉树沦为祸乱地方的蓝袍大王,尤其是与重大事变相结合,成为明代基层治理的忧

心之症。

二、蓝袍大王与士风瑕玷

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以道德完全为价值旨归,强调以身载道,追求“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和济

世抱负。仁义礼智是士人的基本素养,修身齐家是基本要求。蓝袍大王寡廉鲜耻、弃礼舍义,耽于

求名求利的种种行径,反映出他们已经失去了传统士人的素养和价值取向,不以修身、养德、治世为

业而为崇名拜利不择手段、怙恶不悛,这无疑是一种对传统士人精神的背叛。
蓝袍大王行为、思想上的堕落与背叛是明代中后期士风转变的表征。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

编》中说“士人无耻莫甚于成、正间,至弘治而谄风稍衰,惟嘉靖以来又见之”[25]549。陈宝良也认为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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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整个明代的士风,基本是以成化、弘治朝为分界,成、弘以前,士风“端谨、宁静”;成、弘以后,“士风

嚣张”[4]388。
时移世易,社会变迁是世风变革趋向的决定因素,而士风也必然受世风影响,带有世俗风气的

鲜明印记。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给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的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业化的巨

浪以锐不可当的势头席卷整个社会。社会生活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激荡,且
这些现实的生存状态改变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转变,在传统文化与价值理念濡染下的士人阶

层的集体精神意识受到了冲击,士之风尚习气日益名利化、流俗化、虚懈化。
兹举史籍中的例子,以证士风之恶:“三吴小民,刁顽甲于海内,则庚午、辛未间启之也”,“书生

之无赖者”充溢其间,“又如吴中士习最醇,间有挟娼女出游者,必托名齐民,匿舟中不敢出。自丁亥

有凌司马洋山(云翼)殴诸生一事,大拂物情,吴士伏阙诉冤,严旨系治,凌削官衔,任子遣戍,人心甚

快。然此后青衿日恣,动以秦坑胁上官,至乡绅则畏之如伥子。间有豪民拥姝丽游宴,必邀一二庠

士置上座以防意外。至民间兴讼,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于是吴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
语。盖民风士习,惟上所导,所从来久矣”[25]556。

即使作为官学之首,广纳人才,培养王朝官僚最为得力的国子监,也是士行鄙陋,士节沦落,明
人李贤论国子监的生员说:“天下之士入太学者,蔑教戒之严,无居养之正,置礼义为外物,轻廉耻如

锱铢,杂处于军民之家,浑住于营巷之地,与市井之人为伍,与无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

夫而私其妇,易君子之操为鄙夫之行,改士夫之节为穿窬之心。”[29]365

而明代中期以后至晚明,士气低迷,士风趋坏的本质是社会现实改变了人们的义利观,使之重

利轻义,更乐于把追名逐利作为人生价值取向,反映到士人阶层就是好名利而辱气节,媚俗而虚懈。
孟子有义利之辨,与梁惠王対曰:“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

义而先利,不夺不厌”[30]1,人人舍义趋利,士大夫欲利家,士庶人欲利身,则以私利害国害己。传统

儒家思想观念教育下的读书人当好义轻利,这是其修身立命之本,是评价道德人格的基本标准,同
时也是世人认同并努力追求的价值。“君子立身行已,莫先于辨义利。夫义者,保身之本;利者,败
名之源,常 人 则 惟 利 是 趋 而 不 知 有 义,君 子 则 惟 义 是 守 而 竟 亡 乎 利,此 所 以 异 于 常 人 者

也。”[31]卷42,洪武二年五月癸丑 而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发展使人们越来越重视金钱与利益,富贵易使人沉

溺,不惜弃置道义而汲汲取利。明季士人也感受到财利之风,在习举业、谋出身的过程中把四书五

经当作“干禄之具”,应科举入仕途以求膏腴。“其士子童时入塾,以迨应试登科,只以富贵温饱为

志”[32]237,因此“士大夫只为爵禄,靡然从风”[33]87。
史料记载,士人为官之后日常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并与以前的官员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可

以看出“好利之风”是如此的深入人心,渗透于思想,付之于行动,《余冬序录》:“陈翰林师召所乘盲

马,售钱六百文。西涯先生,以诗谂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盖用子美‘三百青铜’语也。时李

刑部若虚,旧屋为积潦所坏,数年不售,竟得银四两。涯翁亦谂之以诗,云‘词林马价知多少’,即前

师召事也。前辈居处、乘骑如此,凡口体之奉可知。今日士夫,一登仕途,必华屋而居,出必驱坚策

肥,其于饮食衣物,能省节者几人。视数十年前,为费何啻千万。噫! 可以观世变矣。”[34]82

甚至还未为官,仅为生员,一旦得到机会便蝇营狗苟,想方设法求财。《明宣宗实录》有载:“行
在都察院奏北京国子监生许节等三人公差往应天府,受民白金,于律当徒。上曰:‘为士当谨义利之

辨,诸生尚未受官便汲汲求利,若使得位,岂能卓然有立。今太学诸生不少,宜如律治之以示

警’。”[35]卷64,宣德五年三月己未 如果尽是这样的青衿儒生入仕,那么必会“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
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以循情为感德,以请教为谦厚”[33]70,士人群体的污浊,官场的黑暗混乱

可窥一斑。
因此,惠栋在《九曜斋笔记》中控诉好利之士人犹不如商贾,“商贾逐什一之利,犹以信行于俦

类。士大夫趣势利而忘大义,无可信之人矣”[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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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士风浇恶还表现为“好名”,名扬天下抑或汗青留名是一些人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终

极追求,这本无可非议,但晚明士人“逐名”已经偏颇,甚至开始极端化,好虚名而枉道义,不为真心,
只图扬名,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居易录》中转载陈僖《酒间述》:“崇祯中,浙西人祝渊北游上谷,寓
其家。一日,与僖父□□翁饮酒酣,忽发愤曰:‘丈夫负此七尺,贵有传于后世耳。吾欲以诗文自见,
则当世已有某某,度不能与争名。方今可为之事,惟上书救石斋耳。’石斋,谓漳浦(按:即黄道周)
也。明日,遂入京师,诣长安门上疏论救。予门杖。旧例,门杖甚于廷杖,十死八九。祝谈笑解衣,
无恐怖色。监杖内阉曰:‘奇男子也。’令轻其罚。真定梁金吾(清宏)左右护持之,得遣戍。盖明季

士人好名如此。”[37]11

明代中期以后,蓝袍大王频现,士风虚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朝廷学校教育出现的弊政以及学

校管理运行不当,以致学纲松弛,学纪败坏,生员杂冗、陈滥,“贩夫俗子皆滥列章缝,士风日流于薄

恶矣”[38]116。
(一)教育弊政

明初生员资格选拔较为严格,且数量有所限定,洪武后期朝廷开始增广生员,学校教育勃兴。
英宗时期有所调整,不限增广名额,并且规定凡本土民众子弟自愿入学读书的,由府州县正官及学

官考选,优秀者待缺补充增广生员。成化初年,宪宗又下令准许官民子弟纳监入学,因此明中期开

始,儒学生员数量逐渐增多,加上科举出路壅滞,到嘉靖、万历两朝,生员数量已经非常庞大,这就给

教育带来了很多问题:
首先就是冒滥、冒籍的现象非常严重,“廪膳增广旧有定额,迨后增置附学名色,冒滥居

多”[39]497,使奸诈之徒滥充士林;其次是纳监之政大增财利之心,对于国家来说,学校是教养贤士之

所,正本清源之地,对于个人来说,入学读书是笃厚学识、修身养德之途,而纳粟纳银入监就是把读

书、教育作为买卖,人们可以以财利跻身士林,那么“为士子者知财利者可以进身,则无所往而不谋

利,或买卖,或举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乡里,视经书如土苴,而苞苴是求;弃仁义如敝屣,而货财是

殖,士心一蠹,则士气士节由此而丧,他日致用,何望其能兴治有补于国家哉!”[40]256-257;最后,少才

寡德之人滥充学府,不求务实进学,“将向来文物荟萃之区,浸变为荒芜谫陋之习”[41]54。生员质量

的下滑,导致教育危机四伏,“真才出而国强,伪士多而国弱”[41]55。
(二)学校管理不当

明初,各级儒学管理规范、严格,学生在学校肄业,循规蹈矩,勤勉自律,教官尽职,师道勃兴。
明代中期以后,学校管理松懈,学规的约束力渐失,以致秩序混乱。管理出现的问题首先就是提学

渎职,朝廷设提学官专俾学政,委以重任,为国养士,敦行教化,但当时不少提学官一是贪重贿,谋私

利,取士罔公,不加精选,“童生入学,先尽乡宦士夫子弟,而后及于民间富民。白丁子弟,欲进无阶,
乃以重赂夤缘仕宦。多者费百金,少亦不下数十。乃为改姓易名,冒籍更贯,大开幸门。有司曲意

承奉,无不如意。寒素之士,纵有可取亦见黜……抑徇情肆意而无所忌惮也。其上负朝廷,下负所

学多矣”[42]71,二是玩忽职守,督学不力,对于学校一年巡视一遍,甚至两三年才巡视一遍,以致“教
官生员肆无忌惮,学校之政废于往时”[43]卷40,成化三年三月甲申;其次是教官素质差且人员不足,生员人数

的剧增使学校的教官严重不足,为补充教员,考贡之法开始宽纵,使那些年老贫困的士子充任教职,
他们“精力既倦于鼓舞,学行又歉于模范,优游苟禄,潦倒穷途”,使学校从“造士育才之宮”变成“养
老济贫之地”,“冗蠹甚矣”![39]495-496

学政荒,士风坏,滋生了蓝袍大王,而蓝袍大王叛离传统士人精神,也乱了学政,败了士风。而

士人攸关国家政治、教化,政教不兴,则长治久安难矣。

三、蓝袍大王与地方基层治理之难

明代地方儒学的管理从行政上来说隶属于地方各级政府,府、州、县官的职权责任包括对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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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学的管理,吏部任命官员颁发的《敕谕授职到任须知》中规定:“培养生员,所以作成人才,以资

任用。如一府所属本府学肄业生员几名,中间通经成才者几名,年幼及未成才者几名。时加考试勉

励,劝勤惩怠。遇有缺员,随即选补。其有入学已久不遵教养者,随即黜退,罚充令典。若建言实

封,告讦把持公事者,依照已行榜文内事理治罪。所属州县,依前开报。考试勉励,务求实效,以称

善俗良才之意。”[44]55同时也受巡按御史、布、按两司的监察。正统时期,朝廷又设立提督儒学的官

员,即各省提学,专门监管学政。且早在明太祖时期,地方儒学的管理就已经被纳入官员政绩考课

的范围,洪武五年诏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理道之原。朕尝设置有司,颁降条章,敦笃教化,务
欲使民丰衣足食,理道畅焉。何有司不遵朕命,秩满赴京者往往不书农桑之务,学校之教,甚违朕

意。特敕中书,令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违者降罚”[31]卷77,洪武五年十二月甲戌朔,由此可见,对学

校及儒学生员的管理是地方政府的大事、要事。因此,生员们是否“安分守己”对地方官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而“秀才难管”又是很多地方官们共同的看法。
那么“难”在哪里? 生员分属士林阶层,身份上有天然的特权,在政治、经济、威望上凌驾于庶民

百姓之上,虽然在地方政治中地位和作用远不如缙绅乡宦,但乡闾政治、经济、社会的管理绝绕不开

生员群体,正是这样的特权和身份依仗使生员阶层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着两面角色:鸾翔凤集,儒学

勃兴,可为官员造官声、政绩,反之,恣意横行,拨弄是非,扰乱地方秩序,成为地方官的心疾,具体

来说:
第一,生员能够参与地方事务,并以此交结官绅、沟通乡民,成为地方社会管理中不可忽视的一

层。虽然“卧碑”严格限制了生员的政治权利和活动,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生员是可以参与很多地

方政务,指陈政事,且影响力越来越大。首先“乡饮酒礼”就是规定生员需要参加的公共事务,“洪武

五年诏礼部奏定乡饮礼仪,命有司与学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于学校,民间里社亦行之。十六年诏

颁乡饮酒礼图式于天下,每岁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于儒学行之”[45]1419。且推选乡贤名宦,旌表

节妇孝子,举乡饮礼宾也是经学校师生众议,由其公举而成。万历三年朝廷敕谕学政提督,针对学

校公选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更加规范且严格的要求,“名宦乡贤、孝子节妇及乡饮礼宾,皆国之重

典,风教所关。近来有司忽于教化,学校是非不公,滥举失实,激劝何有? 今后提学官宜以纲常为己

任,遇有呈请,务须核真。非年久论定者,不得举乡贤名宦;非终始无议者,不得举节妇孝子;非乡里

推服者,不得举乡饮礼僎。如有妄举受人请求者,师生人等即以行止有亏论”[44]455;其次举行乡约会

议,生员有权列席参加,共同商讨组织大事,参与乡约建设,生员作为士冠之族,有责任倡行风化,是
乡约的中坚力量。《许昌新建乡约所记》:“行令儒学官,会同诸生于公堂,同举治政敦德者一员为约

正,以率约士,闲礼者二员为约副,以掌约仪,才识公正者一员为约史,以监约事,乡闾耆民六行克敦

者三十人为耆老,皆免其杂泛差徭,以见优崇之意,仍举生员年长、熟于礼仪者八人为礼生,年少生

员十人者肄诗歌焉”[46]655;同时郡县乡里大事,凡救灾、赈济、修桥造渠、建书院等,生员都是作为一

分子与缙绅、里父老共同聚议商讨,学校的明伦堂也是作为集结民众,商议地方政务的公所。生员

还可以向官府递交呈文,建言政事得失,联名发表公书、公揭,引导舆论,为影响政治事件发展造势。
此外“官员称职与否,务从至公”[31]卷163,洪武十七年七月丙午,晋升或入选名宦,都需要生员的支持,生员最能

左右乡评,因此,无论是基层管理、控制,还是个人仕途发展,地方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依赖生

员阶层的。
第二,生员身份可以作为行事依仗,甚至是做恶的保护伞。生员在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中,接

触公门,熟悉事务,活跃于地方官、乡宦、庶民等各个阶层之间,有更多的机会在地方社会管理中任

意行事、操弄把持。而对生员的惩处,先是黜革衣巾,相较某些蓝袍大王的恶行,这样的惩罚未免让

人发出“褫巾之外,法无所加,犹有遗恨”[15]第3册,620的感叹。他们惯做之事一为揽拖税粮,利用生员

减免赋税、差徭的经济特权,与粮户串通谋求私利,《文忠集》所载谳牍:叶时新为王家瑞塾师,袒护

家瑞,助其避差徭,“以青衿而干预人事,真有玷士风”[15]第3册,620;二为主唆词讼,舞文弄墨,兜揽、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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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颠倒是非黑白,讦讼不已,扰乱司法秩序;三为嘱托公事,代人关说,过钱谋利,《莆阳谳牍》记:
“审得陈章华被讦于杨县官,央托黄监生赞为先容议,免责谢四两,免罪谢四两”[15]第5册,183;四为靠衣

巾之助,顶门立户,为虎作伥,“大抵乡间有一青衿,则一族一家皆倚赖之。一族一家而有事也,本生

必不容不出头,谓之撑持门户。所以每见乡生之尊,大有甚于缙绅者”[15]第5册,253。
第三,生员态度上不把官府放在眼里,他们结党陈言,以指刺官府为己任,乃至联合众生员挟制

有司,谩骂、殴打官吏。蓝袍大王们的案例史籍中比比皆是,前文已有所列,此处再举几例。《芹山

集》:“近闻萧山等处生员,不思平日学问荒疏,一时失意,辄敢攘臂赴别衙门告扰,抗违敕谕,蔑视本

道。”[47]199《明神宗实录》:“生员司绍胤横肆无状,有旨行提学官究治,至是忠复言,绍胤纠众数百围

绕公署号呼竟夜,乞敕锦衣卫拏解”[27]卷416,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甲寅,“合肥县生员金文华等殴其县令曹光

彦”[27]卷461,万历三十七年八月己酉,“近 来 诸 生 不 遵 卧 碑,专 一 结 党 横 行,把 持 官 府,士 习 日 坏,法 纪 荡

然”[27]卷524,万历四十二年九月戊寅。
综上所述,在基层社会结构中,生员阶层处于官下民上,非官但可能为官,是地方教育与社会控

制的重要对象,他们与缙绅、地方官员的关系复杂交错,既可相辅相成又有矛盾冲突。同时蓝袍大

王们又与豪强、无赖、盗贼、胥吏等勾结一起,沆瀣一气,在地方官员眼中心内,他们就是一群披着青

衣的“山大王”,为地方社会治理平添障碍,是明代特别是明中晚期基层治理的难症。而且明中期以

后,数量渐多,势力日强的生员群体,不仅事关地方治理,而且已经成为中央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余 论

“士”作为四民之首,一直是古代社会中的精英群体,明代地方基层士人中蓝袍大王的涌现无疑

反映出“士”并不是世人眼中完美、高尚的存在。“夫玉者,君子比德焉”[48]398,这是传统思想对读书

人人格形象的完满设定,然而社会现实却是明珠有颣,美玉有瑕,这反映出:
首先,士人群体具有复杂性。自古以来,中国的读书人都是要求德才兼备,尤其注重养德,忠孝

节义是其基本的道德操守,礼义廉耻是其基本的修身原则,在精神价值观中要坚持“贵莫贵于为圣

贤,富莫富于畜道德,贫莫贫于未闻道,贱莫贱于不知耻”[49]208。而蓝袍大王们也是读书人,他们背

信弃义、寡廉少耻,德行有亏,传统的士人价值观在他们身上无疑是崩塌的。这就体现出在士人群

体中是精致与粗糙、雅与俗、君子与小人错杂相交,我们要辩证地认识“士”这个群体,正视其复

杂性。
其次,蓝袍大王所代表的部分基层士人是如何从社会的稳定因素转化为社会的动荡因素,从社

会的正能量转化为社会的负能量,从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转化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这是值得思

考的。
最后,读书人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责任。在传统社会,帝制时代,士为民所瞻仰,风俗教化所导

向,士习端则人心正,且士人作为官僚的预备队伍,士风、士行即为仕风、仕行,如此,士风、仕风、世
风紧密相连,风气淳厚则国家可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中国传统思想对读书人

提出的要求,赋予他们的责任,而时至今日,社会发展、文化昌兴,读书人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这就

希望读书人能严于律己、时时自勉,更好地承担作为文化精神与人类价值的传承者、创新者、守护者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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